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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) 負責管理公眾熟食市場。政府自七十年代初

沿用至今的政策，是在一般情況下不會簽發新的小販牌照，街頭持牌小販須遷

置到離街小販市場或公眾街市。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全港共有 75 

個公眾熟食市場，包括 11 個熟食小販市場、25 個熟食市場和 39 個熟食中心。

熟食小販市場和熟食市場是獨立式市場，而熟食中心則附設於售賣乾濕貨品的

公眾街市內。熟食小販市場的檔戶必須是持牌熟食小販。至於熟食市場和熟食

中心，檔戶不得持有小販牌照。持有小販牌照者須交出牌照才可在熟食市場或

熟食中心經營業務。全港 75 個公眾熟食市場共提供 1 282 個檔位，包括 238 

個熟食小販市場檔位、483 個熟食市場檔位和 561 個熟食中心檔位。審計署最

近進行了審查，檢討食環署公眾熟食市場的管理。

市場的空置率

2. 熟食小販市場空置率高 小販政策實施後，在熟食小販市場營運的持牌

小販愈來愈少，市場內的空置檔位因而日漸增多，但食環署未有適時採取行動

處理問題。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11 個熟食小販市場的平均檔位空

置率為 61%，其中最大的兩個市場空置率為 75% 和 81%。這 11 個市場共有

144 個空置檔位，其中 114 個 (79%) 已空置超過十年。熟食小販市場檔位長期

空置的比率偏高，顯示地方未盡其用。食環署有需要審慎研究這問題，並採取

有效的改善措施，例如整合空置率高的熟食小販市場，以及騰出不再需要的用

地 (第 2.3 至 2.7 段)。

3. 設於臨時用地的市場 有九個公眾熟食市場設於臨時用地已有大約 30

至 42 年之久。長沙灣熟食市場面積最大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

空置率高達 57%。二零零一年，食環署認為應關閉該熟食市場並把用地交回政

府，但並沒有為此制訂工作計劃，只是凍結了 16 個空置檔位。熟食市場繼續

營運，28 個檔位中的 16 個凍結至今超過十年。食環署有需要為設於臨時用地

的公眾熟食市場制訂合適的遷出計劃 (第 2.8 至 2.11 段)。

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的公眾熟食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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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市場的經營能力 食環署認為所有真正難以經營的小販攤位和街市檔位

都應該關閉，但並沒有進行定期檢討以評估各公眾熟食市場經營能力是否良好

和可否改變用途。根據食環署在二零一零年就 25 個熟食市場和 39 個熟食中心

的供應的檢討，審計署發現，有些熟食市場／熟食中心只有少量顧客，其經營

能力成疑 (第 2.14 及 2.15 段)。

市場提供的設施

5. 消防安全措施 二零零三年，食環署、消防處和建築署三方召開會議，

所得結論是食環署轄下市場應進行改善工程，全面提升消防設施。食環署為此

擬定了推行計劃，涵蓋熟食中心和售賣乾濕貨品的公眾街市，卻沒有包括熟食

小販市場和熟食市場。改善消防安全措施的進度緩慢。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

月，很多公眾熟食市場只改善了部分消防安全措施。這個情況值得關注，因為

根據審計署實地視察時所見，公眾熟食市場內有一定的火警風險，例如開放式

的廚房並無防火間隔、檔戶存放大量石油氣罐等 (第 3.4 至 3.9 段)。

6. 檔位營運所需的電力供應 根據食環署的現行標準，每個熟食檔應獲供

電 60 安培。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，25 個熟食市場中無一符合這個電力供應

標準，39 個熟食中心中也只有 2 個符合這個標準。供電不足曾引致多個問題，

例如電力系統負荷過重、檔位不適合出租，以及無法加裝空調系統 (第 3.15、

3.17 及 3.19 段)。

7. 市場的空調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，在 75 個公眾熟食市場中，只有

22 個 (29%) 設有空調。部分市場由於電力供應不足，不能加裝空調系統。有

些檔戶未經食環署事先批准便裝設了獨立空調機，沒有顧及電力不足的問題，

這樣做可能會引致安全問題 (第 3.24、3.27 及 3.28 段)。

市場檔位的管理

8. 熟食市場和熟食中心檔位的管理 熟食市場和熟食中心的檔位原定供小

規模經營之用。這些檔位可能未能符合適用於食肆的衞生規定和安全標準。不

過，有些檔位的經營規模實已大於傳統熟食檔。此外，審計署的實地視察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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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，有些沒有酒牌的檔位售賣酒類給顧客，供他們在檔位範圍飲用，另有一些

沒有食物製造廠牌照的檔位則懷疑被用作食物製造廠 (第 4.5 至 4.7 段)。

9. 檔位的例行巡查 審計署就食環署對公眾熟食市場檔位的例行巡查進行

審查，發現以下不足之處：(a) 沒有採取行動處理某些違規事項，例如阻塞公

眾地方和不當地使用石油氣；(b) 查察工作不夠徹底；及 (c) 沒有根據食環署的

規定適時巡查 (第 4.19 至 4.24 段)。

檔位租金及收費的管理

10. 熟食市場和熟食中心的檔戶都屬於公眾街市檔位租戶，須繳付租金和差

餉。如熟食市場和熟食中心設有空調，租戶亦須繳交空調費。審計署在二零零

八年就食環署公眾街市的管理進行審查，當時曾建議食環署應︰ (a) 設立適當

的租金調整機制，以處理很多檔位租戶繳付的租金低於市值租金的問題；(b)

研究食環署從未向檔位租戶收回代繳差餉的問題；及 (c) 訂定合適安排，以處

理未能向檔位租戶全數收回空調成本的問題。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，食環署

仍未就上述問題完成其跟進行動 (第 5.2至 5.11 段、第 5.14至 5.17 段，及第 5.20

至 5.28 段)。 

未來路向

11. 二零一二年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挑選了若干政府用地，研究可否重新發

展，其中包括 12 幅公眾熟食市場用地。食環署認為有 3 幅熟食小販市場用地

可以騰出，該署至今已開始與其中兩個熟食小販市場內的持牌人商討關閉市場

的安排。另有 63 幅公眾熟食市場用地並不在二零一二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

研究之列，而當中有些用地或未能地盡其用，因此，食環署有需要探討這些用

地可否重新發展或改變用途 (第 6.5 至 6.8 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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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的建議

12. 審計署的各項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各個部分，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

議。審計署建議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︰

 市場的空置率

(a) 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個別公眾熟食市場空置率高的問題，例如整合市

場，以及為設於臨時用地的市場制訂遷出計劃 (第 2.16(b) 及 (c)  
段)；

(b) 進行定期檢討以監察各公眾熟食市場的空置率並評估其經營能力 (第
2.16(c) 段)；

 市場提供的設施

(c) 加快在公眾熟食市場推行消防安全措施，並研究有效措施以找出及

消除火警風險 (第 3.11(a) 及 (c) 段)；

(d) 在場地條件許可的情況下，從速採取行動加強熟食市場和熟食中心

的電力供應，並按建議加裝空調系統 (第 3.22(c) 及 3.29(a) 段)；

(e) 從速加強管制，遏止檔戶擅自裝設空調機 (第 3.29(c) 段)；

 市場檔位的管理

(f) 就經營規模超過傳統熟食檔的熟食市場和熟食中心檔位，檢討為其

提供的設施是否足夠，以及尋找改善措施 (第 4.8(a) 及 (b) 段 )；

(g) 就公眾熟食市場檔位無牌售賣酒類的問題，以及懷疑有檔位無牌經

營食物製造廠的個案，採取所需跟進行動 (第 4.8(e) 及 (f) 段)；

(h) 確保食環署人員根據食環署的規定適時在公眾熟食市場進行有效的

巡查，以及妥善跟進在巡查中發現的不當事項 (第 4.25(a)、(c) 及
(e) 段)；

 檔位租金及收費的管理

(i) 從速着手為公眾街市訂立適當的租金調整機制，以及向檔位租戶收

回差餉和空調成本 (第 5.12(a)、5.18 及 5.29(a) 段 )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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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來路向

(j) 加快騰出三幅公眾熟食市場用地以供重新發展，以及探討其他公眾

熟食市場用地可否重新發展或改變用途 (第 6.9(b) 及 (c) 段 )。

政府的回應

13.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
